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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7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6,000万元、不超过人民
币10,000万元的专项贷款资金、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计划或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回购价格不超过18.20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2024年11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
股票回购专项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实施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报告书》规定，自除权除息日2024年12月17日起，本次回购方案价格上限由不超过18.20元/
股调整为不超过18.0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
施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4）。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相关

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
告如下：

2025年2月24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32,1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84,769,288的0.0343%，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13.7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
币13.7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817,047元（不含交易费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回购符
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委托时段、交易价格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25年2月24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44,

475,759股，公司每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1,118,940股）。

（三）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A股代码：688235 A股简称：百济神州 公告编号：2025-006
港股代码：06160 港股简称：百济神州

美股代码：ONC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百济神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向公司的托管公司

发行 6,500,000股普通股，用以换取相应数量的美国存托股份（每股美国存托股份相当于 13股普通

股），旨在确保其托管公司可随时动用美国存托股份用于满足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及不时行使任

何期权。2025 年 2 月 20 日（美国东部时间），公司在股份过户登记处 Mourant Governance Services
(Cayman) Limited保管的开曼群岛股东名册上办理完毕前述股份发行的登记手续。前述股份登记完

成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由1,387,367,704股（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变动至1,
393,867,704股（以下简称“本次股本变动”）。本次股本变动系公司境外发行股份所致，不涉及公司A
股股份数量的变动。

2、本次股本变动后，（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Baker Brothers Life Sciences, L.P.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数量保持不变，仍为125,276,610股，所持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由

9.03%减少至8.99%；（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HHLR Fund, L.P.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数量保持不变，仍为125,045,741股，所持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由9.01%减少至8.97%
（以下合称“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变动导致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美国东部时间）向公司的托管公司发行6,500,000股普通股，用以换取

相应数量的美国存托股份（每股美国存托股份相当于13股普通股），旨在确保其托管公司可随时动用

美国存托股份用于满足受限制股份单位的归属及不时行使任何期权。2025年2月20日（美国东部时

间），公司在股份过户登记处Mourant Governance Services (Cayman) Limited保管的开曼群岛股东名册

上办理完毕前述股份发行的登记手续。前述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由1,387,367,704
股（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变动至1,393,867,704股。本次股本变动系公司境外

发行股份所致，不涉及公司A股股份数量的变动。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Baker Brothers Life Sciences, L.P.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数量保持不变，仍为125,276,610股，所持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由

9.03%变动至8.99%；（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HHLR Fund, L.P.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数量保持不变，仍为 125,045,741 股，所持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由 9.01%变动至

8.97%，前述权益变动均触及1%的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情形如下：

股东名称

Baker Brothers Life
Sciences, L.P. 及其一

致行动人
HHLR Fund, L.P. 及

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性质

无 A 股限售要求的
境外流通股

无 A 股限售要求的
境外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持
有股份

股数（股）（注1）

125,276,610

125,045,741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比例（%）（注

2）
9.03

9.01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5,276,610

125,045,741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比例（%）（注3）

8.99

8.97
注：

1、持股数量信息仅基于股东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的权益申报文件所载信息。

2、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系相关股东的持股数量占公司截至

2025年1月31日已发行股份总数（即1,387,367,704股）的比例。

3、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比例系相关股东在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

公司股份数占本次股本变动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即1,393,867,704股）的比例。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股东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6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董事长2024年度现金分红提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寿
纯先生出具的《关于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现金分红的提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提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以及良好的财务状况，结合公司自身战略发展规划，为更好地回报股

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
的前提下，本人建议公司开展2024年度现金分红安排，提议如下：

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将由公司结合自身经营情况
并报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确定。

本人承诺在董事会、股东大会正式审议上述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二、其他说明
1、公司收到上述提议后，结合公司经营发展规划、盈利能力等进行分析，认为该提议具有合理性

和可行性。公司将就上述提议进行认真研讨，拟定具体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上述提议仅为王寿纯先生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王寿纯先生出具的《关于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现金分红的提议》。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03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副总裁尹小田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因工作调整，尹小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尹小田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尹小田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同时，尹小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南发展益沅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
展益沅”）执行董事及湖南发展琼湖建材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展琼湖建材”）董事长的职
务，湖南发展益沅及湖南发展琼湖建材将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尹小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尹小田先生辞去副总裁职务不会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尹小田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及董事会对
尹小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2月24日

证券代码：688073 证券简称：毕得医药 公告编号：2025-028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999号3幢6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
34

34,773,846
34,773,846
39.3686
39.36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戴岚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涛出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经理张锐豪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1.0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目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2,241
比例（%）
99.9953

反对
票数
1,605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1.02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2,941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9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1.0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2,941
比例（%）
99.9973

反对
票数
905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1.0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2,186
比例（%）
99.9952

反对
票数
905

比例（%）
0.0026

弃权
票数
755

比例（%）
0.002

5、1.05议案名称：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2,241
比例（%）
99.9953

反对
票数
1,605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1.0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70,941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905

比例（%）
0.0026

弃权
票数
2,000

比例（%）
0.0058

7、1.07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66,751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1,605

比例（%）
0.0046

弃权
票数
5,490

比例（%）
0.0159

8、1.08议案名称：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67,451
比例（%）
99.9816

反对
票数
905

比例（%）
0.0026

弃权
票数
5,490

比例（%）
0.0158

9、1.09议案名称：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65,996
比例（%）
99.9774

反对
票数
905

比例（%）
0.0026

弃权
票数
6,945

比例（%）
0.0200

10、1.10议案名称：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66,751
比例（%）
99.9795

反对
票数
905

比例（%）
0.0026

弃权
票数
6,190

比例（%）
0.017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及为全资

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4,762,331
比例（%）
99.9668

反对
票数
4,905

比例（%）
0.0141

弃权
票数
6,610

比例（%）
0.019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2

议案名称

回购股份的目的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回购股份的方式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

总额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

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
转让的相关安排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
的相关安排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
具体授权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
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预计及为全
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107,522
5,108,222
5,108,222
5,107,467
5,107,522

5,106,222
5,102,032
5,102,732
5,101,277
5,102,032

5,097,612

比例（%）

99.9685
99.9822
99.9822
99.9675
99.9685

99.9431
99.8611
99.8748
99.8463
99.8611

99.7746

反对

票数

1,605
905
905
905
1,605

905
1,605
905
905
905

4,905

比例（%）

0.0315
0.0178
0.0178
0.0177
0.0315

0.0177
0.0314
0.0177
0.0177
0.0177

0.0960

弃权

票数

0
0
0

755
0

2,000
5,490
5,490
6,945
6,190

6,61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148
0.0000

0.0392
0.1075
0.1075
0.1360
0.1212

0.129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一平、叶郑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03601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债券代码：113657 债券简称：再22转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婵衣路1号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
445,295,532
43.58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茂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重庆再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郭思含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韩旭鹏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除董事外的的高级管理人员周凌娅女士、杨金明先

生、刘正琪女士、雷伟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易伟先生、秦大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
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695,658
比例（%）
97.8029

反对
票数

1,274,034
比例（%）
1.7625

弃权
票数

314,123
比例（%）
0.434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度关联交易
和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496,504

比例（%）

80.3559

反对

票数

1,274,034

比例（%）

15.7587

弃权

票数

314,123

比例（%）

3.885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应回避的关联股东为：郭茂先生、刘秀琴女士、陶伟先

生、刘正琪女士。
2、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2月7日公告的《再升科技关于召开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2025年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会议资料。本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载。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美玲、蒋婷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721 证券简称：龙图光罩 公告编号：2025-002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万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4,650.35
10,199.93
10,201.00
9,183.29
9,035.96
0.83
11.68

本报告期末
131,315.43
120,386.54
13,350.00

9.02

上年同期
21,829.27
9,542.06
9,526.08
8,360.87
8,178.67
0.84
16.35

本报告期初
63,158.62
55,324.33
10,012.50

5.53

增减变动幅度（％）
12.92
6.89
7.08
9.84
10.48
-1.19

下降4.67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107.91
117.60
33.33
63.1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年

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650.35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2.92%；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9,183.29万元，较上年度增长9.8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9,035.96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0.48%。公司营业收入增速放缓，主要原因为现有产能已接近
瓶颈，珠海募投项目尚未投产释放产能。公司目前已初步完成第三代光罩产品的工艺调试和样品试
制，产能释放具体进度取决于客户工艺匹配、送样认证和开始小批量采购的周期，如有最新进展公司
将及时公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131,315.43万元，较年初增长107.9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20,386.54万元，较年初增长117.6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9.02元，较年初增长63.11%。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专注于半导体掩模版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市场、优化业务和产品

结构，持续推动研发创新、工艺改进和技术升级；同时，公司坚持降本增效，推进绩效管理和数字化升
级转型，毛利率和整体盈利水平基本保持稳定。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分析
项目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增减变动幅度（%）
107.91
117.60
33.33
63.11

原因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
市，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3,337.50万股，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5,346.25万元。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

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
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图光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758 证券简称：赛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0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
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1,546.00
10,043.28
10,044.66
8,516.00
7,784.51
0.2324
8.17%

本报告期末
118,231.03
108,806.49
36,648.84

2.97

上年同期
24,520.55
6,112.50
6,094.47
5,248.57
4,602.06
0.1432
5.42%

本报告期初
110,199.68
99,753.96
36,648.84

2.72

增减变动幅度（％）
28.65
64.31
64.82
62.25
69.15
62.29

增加2.75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7.29
9.07
0.00
9.0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本报告期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经审计的2024

年年度报告为准。
3.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546.00万元，同比增长28.6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8,516.00万元，同比增长 62.2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
784.51万元，同比增长69.15%。

2、财务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18,231.03万元，同比增长7.29%；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08,806.49

万元，同比增长9.0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2.97元，同比增长9.07%。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进行市场开拓，成功导入多个新客户的工业纯化层析介质供应链。此外，公

司重视存量客户的维护，持续跟进已导入项目并积极开拓新项目，推进存量客户复购。随着公司在
抗体、胰岛素/GLP-1、重组蛋白等重点生物制药领域的临床和商业化项目增加和推进，经营规模进一
步扩大，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64.31%，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64.82%，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62.2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长69.15%，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62.29%，主要系公司持续维护存量客户并积极
开拓市场，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增产规模效应提升，同时降本增效取得实效，进一步提升盈利水平。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初步沟通，但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定，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赛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9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性质变更暨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权益授予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 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24年 12月 30日，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神马股份关于向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66）。

目前本次激励计划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已完成缴款。在资金缴纳过程中，6名激励对象
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上述激励对象共计放弃限制性股票 31.80万股。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第ZB10001号，公

司已收到本次激励计划的 215名激励对象缴纳的 982.60万股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37,338,
800.00元。

经公司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上述用于本次授
予215名激励对象的982.60万股限制性股票将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本次变更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计

变更前数量（股）
1,015,101,108

0
1,015,101,108

变更数量（股）
-9,826,000
9,826,000

0

变更后数量（股）
1,005,275,108
9,826,000

1,015,101,108
注：公司“神马转债”正处于转股期，上表中“变更前数量（股）”为截至2025年2月21日的数据，股

本结构变动最终情况以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为准。

后续，公司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
登记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600928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5-003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108,69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108,696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3月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银行”或“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08号）核
准，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44,444,445股，并于 2019年 3月 1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444,444,445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4,
00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44,444,4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528户股东，共计2,108,696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0474%，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7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3月1日（星
期六）锁定期满并于2025年3月3日（星期一）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持有公司股份的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西安

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西安银行首
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西安银行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前述锁定期期满后，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西安银行股份总数的15%，5年内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西安银行
股份总数的50%。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个人承诺：其所持西安银行股票
扣除公开发售后（如有）的部分自西安银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西安银行回购该部分股份。持股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西安银行股份总数的15%，5年内转让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其所持西安银行股份总数的50%。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认为：西安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
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西安银行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西安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
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108,6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74%，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

售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3月3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持
有公司股份的时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5

万股的人员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23,199,075

23,199,075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52%

0.52%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2,108,696

2,108,696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21,090,379

21,090,379
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持有公司股份的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内部职

工股超过5万股的人员因人数众多，为便于投资者阅读公告，不逐一列示。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股份总额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A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本次上市前
0
0

23,199,075
0

23,199,075
4,421,245,370
4,421,245,370
4,444,444,445

变动数
0
0

-2,108,696
0

-2,108,696
2,108,696
2,108,696

0

本次上市后
0
0

21,090,379
0

21,090,379
4,423,354,066
4,423,354,066
4,444,444,445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03297 证券简称：永新光学 公告编号：2025-003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股5%以上大股东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兴资产”）

共持有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11,797,4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14%，
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和集中
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5年2月24日，公司收到宁兴资产的书面减持告知函，宁兴资产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

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不超过1,111,505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
份的，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若此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11,797,478

持股比例

10.61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8,225,445股

其他方式取得：2,467,633股（为通过公司 2018年权
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104,400股

注：公司董事江建军同时任职宁兴资产的董事，江建军未持有公司及宁兴资产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宁 兴（宁 波）
资 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计 划 减 持 数 量
（股）

不 超 过 ：1,111,
505股

计划减持
比例

不 超 过 ：
1%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111,
505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111,
505股

减持期间

2025/3/18～2025/
6/18

减 持 合
理 价 格

区间

按 市 场
价格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发行的股份、上市后
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
及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交易系统取得的股份

拟 减 持
原因

自 身 资
金需求

注：1、宁兴资产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期间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3月18日-2025年6月18日。

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大股东宁兴资产承诺公司股票上市后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2019
年9月10日至2021年9月9日）若减持公司股票，在遵守法律法规、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的前提下，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所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5%，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价（若发行人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进行相应

调整）。减持方式将采用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

方式，并于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若未履行公告程序，同意将实际减持股票所获收入归公司

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上述股东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 实施及如何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484 证券简称：南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7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上海

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56,720.99
29,990.18
30,032.00
30,321.73
29,855.48

0.72
7.94

本报告期末
464,253.09
392,431.67
42,545.77

9.22

上年同期
178,040.23
26,269.37
26,627.78
26,135.75
25,114.07

0.64
8.77

本报告期初
446,185.99
369,903.68
42,353.00

8.73

增减变动幅度（%）
44.19%
14.16%
12.78%
16.02%
18.88%
12.50%

减少9.46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4.05%
6.09%
0.46%
5.61%

注：1、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2024 年年度报
告为准。

2、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6,720.99万元，同比增加44.19%；营业利润29,990.18万元，同比

增加14.16%；利润总额30,032.00万元，同比增加12.7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0,321.73万
元，同比增加 16.02%。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855.48
万元，同比增加18.88%。

2024年度末，公司总资产达464,253.09万元，较期初增加4.05%；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达
392,431.67万元，较期初增加6.09%。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78,680.76万元，增幅44.19%，主要系公司产品矩阵的稳步
扩大和持续优化创新，同时伴随行业复苏、终端市场需求回暖使营业收入增加。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的主要原因
1、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78,680.76万元，增幅44.19%，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业务规模扩大，产品

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南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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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诉讼进展暨原告撤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原告撤诉

2、对公司影响：本次涉诉事项属于公司股东的个人纠纷，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实际

控制人的控制地位等方面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建华先生发来的北

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24)京04民初22号之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刘

建华先生收到来自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4)京04民初22号）等诉讼材

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08）。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原告于2025年2月21日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出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诉。

三、本次涉诉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涉诉事项属于公司股东的个人纠纷，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实际控制人的控制地位

等方面均不会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四、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2024)京04民初22号之二）

特此公告。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